
 

 

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

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监事

会第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对《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激励对象人员

名单进行了核实，意见如下： 

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持有人条件，符合《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规定

的持有人范围，其作为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 事 会           

二 0 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    

 




